动物科技学院第五届教授委员会委员
换届选举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学院内部治理结构，强化教授委员会在学院改革发展建设进程中的学术职权，提高学院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结合第四届教授委员会实际运行情况，制订本方案。
一、成立换届工作组
组  长：张朝阳  姜  雨
副组长：姚军虎  黎登寨
成  员：凌  飞  王洪宝  曹阳春  丁天生  赵运良
王  禹  任周正  杨雨鑫  安小鹏  朱  斌  焦  锋
二、教授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2.遵守宪法法律，学风端正、治学严谨、公道正派；
3.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较深的学术造诣；
4.关心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有参与学术管理的热情和能力；
5.身体健康，在学校规定的退休年龄前2年内能够履行教授委员会工作职责。

三、工作程序
1.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并公布委员的组成结构及数量。动物科技学院第五届教授委员会拟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人），委员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换届时连任的委员人数一般不超过上一届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主任委员一般连任不超过2届。原则上担任学院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得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4。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2.学院基层组织民主推荐委员候选人。委员候选人由各系主任（所长）组织推荐，按照不低于教授委员会组成人数120%的比例在各系符合推荐条件的正高级职称教师中推荐提名委员候选人合计18人，其中动物遗传育种与繁育系推荐4人（正高级职称15人）、动物营养与环境卫生系推荐3人（正高级职称8人）、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系推荐4人（正高级职称17人）、智慧牧业科学与工程系推荐3人（正高级职称8人）、水产科学系推荐3人（正高级职称6人）、蚕桑丝绸研究所推荐1人（正高级职称2人）。民主推荐时，各系应充分考虑推荐人员所在学科及从事的研究方向。民主推荐结束后，各系（所）将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及推荐过程经系主任（所长）签字后报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3.确定第五届教授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正式人选。学院党委会对候选人进行政治把关，党政联席会议结合各系（所）推荐提名情况，充分考虑各学科、专业的代表性和年龄结构，在深入酝酿讨论基础上，研究确定18名候选人初步人选。
4.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教授委员会委员。学院组织在编在岗教职工参加委员选举大会，得票多者当选。
5.选举产生第五届教授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教授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学院党政联席会提名、第五届教授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副主任委员由主任委员提名、第五届教授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秘书由主任委员提名，经第五届教授委员会全体委员确认后产生。
6.公示发文。选举结果在学院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确认，发文公布，并报学校备案。
四、时间安排
本次选举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6月30日前
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形成选举方案，研究决定并公布委员的组成结构及数量。
第二阶段：7月6日前
1.以系（所）为单位，民主推荐教授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2.召开党委会、党政联席会议，确定委员候选人。
第三阶段：7月10日前
1.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教授委员会委员；
2.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提名教授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
3.由学院党委书记主持召开第五届教授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主任委员；
4.教授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副主任委员，教授委员会全体委员选举产生。主任委员提名秘书，教授委员会全体委员确认；
5.选举结果在学院内部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确认，发文公布，同时报学校备案。
五、相关要求
1.教授委员会选举事关学院发展，全体教职工要以对学院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推荐、选举工作；各系（所）负责人要切实负起责任，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做好相关工作；
2.教授委员会委员组成应当充分体现学科、专业的代表性和公平性；
3.教授委员会委员从具有正高级职称的科教人员中选举产生。原则上担任学院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得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4；
4.在选举全过程中严禁拉票，一旦发现，取消委员候选人资格。
